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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城市景观照明设置管理办法

（2011年 9月 11日银川市人民政府令第4号公布 自2011

年 9 月 11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景观照明设置管理，规范照明行为，节

约能源，美化城市容貌，改善城市环境，根据有关法律、法规规

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景观照明的设置与

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景观照明，是指除体育场地、建筑工地

和道路照明等功能性照明以外，在户外通过人工光以装饰和造景

为目的的照明。

第四条 景观照明应当严格控制范围、亮度和能耗密度，建

立和完善分区、分时、分级的照明节能控制措施，积极采用高效

的光源和照明灯具，优先选择通过认证的高效节能产品。

任何单位不得在城市景观照明中有过度照明等超能耗标准

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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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城市景观照明设置与管

理工作。银川市路灯管理处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委托，负责

城市景观照明设置与管理的具体工作。

市规划、房管、城管、园林、公安消防及电力等部门按照各

自职责，协调做好城市景观照明设置与管理工作。

第六条 鼓励对景观照明的科学技术研究，推广新技术、新

工艺、新材料、新光源，不断提高景观照明设置、使用和管理的

水平。

第七条 景观照明的设置应当符合城市总体规划。市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部门编制城市景观照明设置的专项

规划，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。

第八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大型、标志性建（构）筑物的，

建设单位应当根据本市景观照明设置专项规划，编制景观照明工

程设计方案，并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。

景观照明工程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城市景观照明技术规范、节

能设计规范等有关规定。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查景观照明工

程设计方案时，应当重点审核节能控制方面的内容。

第九条 既有建筑物、构筑物需要设置景观照明设施的，产

权人或使用人应当按照城市景观照明设置专项规划，提出景观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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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设置方案，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实施。

户外广告设置景观照明的审批程序，按照银川市户外广告设

置规定执行。

第十条 设置景观照明设施的，应当按照核准的位置、形式、

光源色彩、安装期限进行。景观照明设置工程竣工后，市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验收。

未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，不得擅自停用、改变、移动、

拆除景观照明设施。

第十一条 设置景观照明设施的，应当采取相应的防火、防

漏电等安全措施；需要改变原建筑立面、增加高度的，应当按规

定向市规划部门办理手续。

第十二条 大型、标志性建（构）筑物的景观照明设施，应

当按照城市照明规划与主体建筑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。

第十三条 景观照明设施由产权人或使用人负责安装、日常

维护和灯光启闭，并承担安装、维修、用电等相关费用。

第十四条 景观照明设施应设置牢固、安全，确保设施完好

和功能良好。景观照明设施残缺、损坏或灯光达不到规定标准的，

有关责任者应当及时予以修复或更换。

第十五条 大中型公共建筑外体景观照明设施和沿街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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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单位的牌匾、字号、单位名称灯光及橱窗的景观照明设施，根

据需要自行开启，关闭时间不得晚于 23 点，娱乐场所除外。

道路、桥梁、广场、公共场所、景观绿地、小游园的节日装

饰灯光，应当在法定节假日与路灯同步开启，关闭时间冬季不得

晚于 23 点，夏季不得晚于零点。

重大活动需开启一定范围内灯光的，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

当及时通知各责任单位。

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市建设行政主

管部门按下列规定处理：

（一）不按照核准的位置、形式、光源色彩、期限安装景观

照明设施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属经营性活动的处

以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的罚款，属非经营性活动的处以 200

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对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处以 200 元

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二）擅自改变、移动、拆除景观照明设施的，责令恢复原

状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属经营性活动的处以 1000 元以上 2000 元以

下的罚款，属非经营性活动的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

款，并对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处以 2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；

（三）对残缺、损坏或灯光达不到规定标准的景观照明设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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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及时修复或更换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100

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对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处以 200 元

以下的罚款；

（四）不按照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的时间关闭景观照明设施

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

下的罚款，并对责任单位的负责人处以 200 元以下的罚款。

第十七条 盗窃、损坏景观照明设施，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

罚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的规定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造成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拒绝、阻碍管理与监察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，由

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予以处罚；构

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九条 负责景观照明设施管理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、滥

用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

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1 年 9 月 11 日起施行。2003 年７

月１日起施行的《银川市城市夜景灯光设置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
